
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2017)渝0230民初2427号
原告：向培芳，女，195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丰都县双路楠木村6组，居民身份证512324195012064661。
委托代理人：代柳、周曦郡重庆精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住所地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西段243号,组织机构代码91500230739846610D。
负责人：张权，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静，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隆小文,男性,汉族,1980年06月07日出生,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元镇邓教坪村2组,居民身份证512324198006071092。
    原告向培芳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隆小文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2日立案，依法由审判员余孝安适用简易程序与同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向培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9081.27元。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30日9时15分，被告隆小文驾驶渝GQ8719号小型客车沿三合街道滨江路由西向东行驶，行驶至朝华公园路段时，将横过道路的撞伤，经重庆市丰都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被告隆小文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向培芳负次要责任。后原告向培芳住院治疗出院，经司法鉴定向培芳为10级伤残。二被告支付部分医疗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在10日内赔偿原告向培芳经济损失人民币40000元。
二、被告隆小文赔偿原告向培芳经济损失100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10日内代被告隆小文支付。
三、被告隆小文垫付原告向培芳的医疗费，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据发票支付予被告隆小文。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审判员  余孝安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
                                      （院印）
                   书记员  廖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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